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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1、项目情况

广东能源茂名热电厂有限公司位于茂名市油城三路 47 号，该公司#5、#6、#7 机组的烟气脱硝装置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（SCR）

脱硝装置，安装于锅炉省煤器出口至空预器入口之间。在设计煤种、机组额定负荷工况(BRL)、处理 100%烟气量条件下，脱硝装置

入口 NOX浓度 350mg/Nm
3
，装置效率按照不小于 80%（即脱硝装置出口排放浓度不大于 100mg/Nm

3
进行设计），脱硝还原剂采用液氨。

该公司 1×200MW＋1×330MW+1×600MW 燃煤机组的脱硝工程分成两部分：一部分为氨[液化的，含氨＞99.8%]储存系统（包括

储罐及配套控制系统）；一部分为脱硝系统（SCR 反应器、低氮燃烧系统以及配套的控制和辅助系统等）。脱硝工程选用氨[液化的，

含氨＞99.8%]作为脱硝还原剂，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技术（SCR）使氨气与氮氧化合物在一定温度条件下反应，使氮氧化合物

中的氮被还原成氮气后排出，从而达到去除氮氧化合物的作用。

为了满足氨[液化的，含氨＞99.8%]的使用需求，该公司建设完成有 1×200MW＋1×330MW+1×600MW 燃煤机组烟气脱硝工程，

脱硝工艺使用液氨作为还原剂，原设置有 2 个 56m3液氨储罐，为满足脱硝工艺的需求，该公司在原液氨储罐区预留位置新建了一

个 56m3的液氨储罐及配套设施和辅助系统，并于 2019年 12月投入试运行。该公司的液氨储罐区构成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，

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在茂名市应急管理局完成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，持有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登记证》（备案编

号：BA440902【2020】017）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7 月 12 日。

为满足在紧急事故及检维修状况下可以倒罐储罐内的物质，该公司在原液氨储罐区内的预留位置新增设一个 56m
3
的液氨储罐，

以及在气氨制备区设置配套的工艺设备设施。该公司液氨储罐区扩容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完工并投入试运行。

为贯彻落实《广东能源集团公司关于全面推进燃煤电厂尿素替代液氨改造的通知》（广东能源安生〔2020〕96 号）工作要求，

为消除脱硝还原剂的运输和储存安全风险，该公司将脱硝还原剂由液氨改为尿素。



截至目前，#5、6、7 号机组 SCR 脱硝液氨改尿素(EPC)项目均已投入正常运行，该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0 日停用原有的液氨罐

区，并对该罐区的 3个液氨储罐进行了清罐处理，经确认符合安全规定后，采用盲板对储罐进出口封堵，并设置了停用标识。

2、项目评价结论

广东能源茂名热电厂有限公司在停用液氨储罐区后，液氨储罐区不再构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，根据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

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、《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<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>的实施细则》（粤安监〔2013〕

17 号），具备申请液氨储罐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核销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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